附件二：

	2012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录取汇总表

	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月

	序号
	准考证号
	姓名
	学位类别
	专业领域
	总分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

报到须知：1、请各位学员务必于3月17日前将学费存到学校发的交通银行卡上，并于3月23日上午8:00—12:00携带录取通知书、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、二寸本人近期照片五张到所在学院（部、所）报到地点领取财务缴费收据并办理报到、注册手续和资格审查复核工作。
2、录取的新生，应由本人持入学通知书，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按时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时入学者，应当提前向学校请假，请假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周。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3、本单位3月23日上午报到地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本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单位下学期课程安排以及其它注意事项请查看本单位的网站公告。
